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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校務發展之需及延攬高

階師資以提升師資結構，特依大學評鑑辦法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2 條  本校辦學績效完善、有卓越表現，符合大學評鑑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

款時，經教育部核准在有效期限內，得依該辦法第十條放寬遴聘校長、專任教

授年齡至屆滿七十二歲止。在聘期中年齡屆滿， 視為聘期屆滿。 

前項校長、專任教授聘期不得逾五年，續聘亦同。其人數並不得超過該學年全校

專任教師總額之百分之三。 

第 3 條  前條校長、專任教授之遴聘，分別依本校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、專任教師聘任辦

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4 條  依本辦法聘任之專任教授，得兼任行政職務，兼任期間基本鐘點及教師評鑑等依

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5 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、董事會議通過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